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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3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14:00 开始 

A 股网络投票时间：2013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9:30-11:30，13:00-15:00 

会议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观澜镇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 

主 持 人：董事长马明哲先生 

 

                              

一、宣布会议开始及会议议程     

二、议案名称      

特别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更新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 

2．审议及批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含次级条

款）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三、回答股东提问 

四、投票表决前宣布出席会议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五、投票表决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布会议结束 

 

议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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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目录 

 

 

1．关于更新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 ------------------------------------------------------- 4 

2．关于延长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含次级条款）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7 

 



 

 4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文件之一 

 

关于更新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前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

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依托于上述一般性授权，本公司拟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含次级条款，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截至目前，本次可转债

的发行已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的批准，但尚未获得其

他有关监管部门的最终批准。由于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决议有效期以及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

会转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办理相关事宜的授权期将于 2013 年 2 月 8 日终止，为保证本次可

转债的发行和上市工作的顺利实施，本公司拟申请再次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更新给予

董事会发行新股的一般性授权。本次一般性授权内容与前次股东大会通过的一般性授权内

容相比并无变化，仅是因为前述授权有效期届满，而须由股东大会重新授予董事会的一般

性授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具体授权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适用法律法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待《关于更新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于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获公司股东审议批准后，公司股东大会将授予董事会及/或董

事会转授权的人士一般性授权，以配发、发行及/或处理境内上市内资股（以下简称“A 股”）

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H 股”），以及就该等事项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

购股权或转股权（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1、在依照本段（1），（2）及（3）所列条件的前提下，给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

见下文）内一般性授权以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或处理 A 股及/或 H 股，以及就该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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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或转股权： 

（1）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或转股权，而该发

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或转股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时或之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

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2）董事会拟配发、发行及/或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及/或处理的 A 

股及/或H 股总面值不得超过于本议案于股东大会上获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A 股及/或H股

各自总面值的 20%；及 

（3）董事会仅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或任何其它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

例，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

使上述授权。 

2、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由本特别决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

最早日期止的期间： 

（1）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 12 个月届满当日；或 

（2）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特别决议案赋予董

事会授权的日期。 

3、授权董事会于根据本特别决议案第 1 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办理增加公司的注

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的相关事宜，以反映公司根据本特别决议案第 1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

数目，并对《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公司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

本的增加，以及采取任何其它所需的行动和办理任何所需手续以实现本特别决议案第 1 段

决议发行股份以及公司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的增加。 

（二）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所募集的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及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用途。 

（三）授权董事处理发行股份的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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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加决策效率，减少内部审批程序，把握市场时机，就处理发行股份事宜，经公司

股东大会通过授予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后，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执行董事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单独或共同全权处理有关公司发行股份的一切事宜。 

以上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审议。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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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文件之二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含次级条款） 

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 

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前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拟公开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 260 亿元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含次级条款，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本次可转债的

发行决议有效期以及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执行董事办理相关事宜的授权期将

于 2013 年 2 月 8 日终止。截至目前，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已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批准，但尚未获得其他有关监管部门的最终批准。为保证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和上市工作的

顺利实施，本公司拟向股东大会申请延长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决议有效期十二个月，并相应

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执行董事办理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 

具体情况如下： 

同意本公司前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

日起延长十二个月，并相应延长前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执行董事

办理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 

以上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审议。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